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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一 宪法的地位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

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

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

常识二 宪法的约束力
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

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

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

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

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

施的职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

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

必须予以追究。

常识三 设立国家宪法日的
目的

增强全社会的宪法意识，弘

扬宪法精神，加强宪法实施，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

常识四 国家宪法日如何确定
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经表

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

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设立每年

12月4日为国家宪法日。

常识五 如何弘扬宪法精神
在全社会普遍开展 宪法教

育，弘扬宪法精神。建立宪法宣

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

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

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

常识六 我国第一部社会主
义宪法何时制定

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

义的宪法，该宪法4章106条。

常识七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何时制定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

过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现行宪法是 对

19 5 4年制定的新中

国第一部宪法的继承

和发展。

常识八 习近平谈
依宪治国依宪执政

习近平在首个国

家宪法日之际作出重

要 指示，“要以设 立

国家宪法日为契机，

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

育，大力弘扬宪法精

神，切实增强宪法意

识，推动全面贯彻实

施宪法，更好发挥宪

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

的重大作用。”

2 014 年 9月，他

在庆祝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大

会上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

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

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在

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

行30周年大会上指出：“全面贯

彻实 施 宪 法，是 建 设社会主 义

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

工作。”

（据新华社、人民网•中国共

产党新闻网公开报道整理）

◆ 扩大受案范围
增加可提起诉讼的情形：对征收、

征用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行政机关滥

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等。

◆ 行政机关不得干预、阻碍法

院立案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

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 应当登记立案
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符合法律规

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不能当

场判定的，应接收起诉状，出具书面凭

证，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 起诉期限延长到六个月
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

六个月内提出。涉及不动产的可延长至

二十年。

◆ 增加调解制度
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

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可以

调解。调解应当遵循自愿、合法原则。

◆ 完善审判监督
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案件的受

理、审理、执行等问题要参照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行政诉讼合同

的监督，检察院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

规定。

◆ 行政首长应当出庭应诉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

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

作人员出庭。

◆ 可跨区域管辖
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

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

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

◆ 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
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

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

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

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 可拘留拒不执行的行政机关
直接责任人

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

书的，增加规定“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

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

今年是“信访法治建设年”，也

是国务院《信访条例》实施十周年和

“六五”普法总结验收年，为广泛宣

传《信访条例》实施十周年以来的

成果，扩大《信访条例》的影响，提

高全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提升

干部依法行政水平，进一步规范信

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推动

把信访纳入法治轨道步伐，及时就

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构建起依法、

理性、文明、有序的良好信访生态，

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省信访局、

省普法办决定4月20日至5月31日在

全省开展以“依法信访 共筑和谐”

为主题的“信访法治建设年”暨纪念

《信访条例》实施十周年宣传活动。

那么，《信访条例》、《浙江省信访条

例》等对信访是如何定义的？上访的

群众又享有哪些权利，需要履行哪

些义务呢？

问：人们常说的信访指的是什么？
答：根据《信访条例》第二条规

定：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

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

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

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

问：信访人在信访活动中，享有哪
些权利？

答：《浙江省信访条例》第十一条

规定：（一）了解信访工作制度及信访

事项的处理程序；（二）要求信访工作

人员提供与其提出的信访事项有关的

咨询服务；（三）对与信访事项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信访工作人员提出回避申

请；（四）向办理机关查询其信访事项

的办理情况、办理结果并要求答复。

问：信访人在信访活动中，应当
履行哪些义务？

答：《浙江省信访条例》第十二

条规定，（一）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

会公共利益，不得损害其他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二）如

实反映情况，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

得诬告、陷害他人；（三）依法信访，

遵守信访秩序。

问：信访人可以通过何种方式
提出信访请求？

答：《浙江省信访条例》第十三

条规定：（一）信访人通过书信、电

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信访

事项的，提倡使用真实姓名，告知联

系方式。信访人通过走访提出信访事

项的，应当在公布的接待时间内到国

家机关设立或者公布的接待场所反

映。（二）《浙江省信访条例》第十四

条规定：多人共同向国家机关提出同

一信访事项的，一般应当采用书信、电

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确需采用

走访形式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

数不超过五人。（三）《浙江省信访条

例》第十条：信访人的信访事项，应当

向依法有权作出处理决定的国家机关

提出。必要时，可以向其上一级国家机

关提出。

问：哪些信访方式是“非法”的？
答：《信方条 例》第二十条 规

定，：（一）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周

围、公共场所非法聚集，围堵、冲击国

家机关，拦截公务车辆，或者堵塞、

阻断交通的；（二）携带危险物品、管

制器具的；（三）侮辱、殴打、威胁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非法限制他人

人身自由的；（四）在信访接待场所滞

留、滋事，或者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

弃留在信访接待场所的；（五）煽动、

串联、胁迫、以财物诱使、幕后操纵

他人信访或者以信访为名借机敛财

的；（六）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

公共安全的其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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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出炉 民告官进入“2.0时代”

法院可认定红头文件合法性
首次完成大修的行政诉讼法于2015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4月27日，最高

人民法院公布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与新行政诉讼法同步实施，意味着民告官

正式升级进入“2.0时代”。

“新行政诉讼法立足于解决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突出问题，增设多

项重大制度、规定，司法解释对此作出细化，对于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诉讼权

利和实体权利，有效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应诉、依法行使职权以及促进行政争

议实质解决都具有重大意义。”最高法行政庭副庭长李广宇表示。

据介绍，在三大诉讼中，立案难表

现最为突出的就是行政诉讼，不少民告

官的司法诉求因立案难而止步。针对这

一难题，新行政诉讼法将立案登记制度

作为破解的关键。此次发布的司法解

释，也把立案登记制摆在首要位置。

司法解释明确要求，人民法院对

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应当立案，依法

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

依法提起的诉讼，一律接收起诉状。

能够判断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当场

登记立案；当场不能判断是否符合起

诉条件的，应当在接收起诉状后7日内

决定是否立案；7日内仍不能作出判断

的，应当先予立案。对起诉状内容或者

材料欠缺的，应当一次性全面告知。

为了便于当事人寻求救济，司法解

释明确，当事人对不予立案裁定不服

的，可以提起上诉。针对虽然已经立案

但因确实不符合起诉条件应当裁定驳

回起诉的情形，司法解释作了列举规

定。包括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

理由、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重复起诉

等10种情形。

“司法解释对于行政诉讼当中的

立案登记制作出更加细化的规定。”

李广宇说，相信随着司法解释的施行，

再结合最高法关于立案登记司法解释

的施行，会使行政诉讼立案难问题得

到比较明显的解决。

据他透露，从全国各地法院反映

的情况看，今年1月至3月，在新行政

诉讼法还未实施的情况下，3个月受

案数差不多相当于去年全 年的收 案

量，表明新法尚未施行，但效果已初

步显现。因此，5月1日之后的情况，令

人充满期待。

“对立案登记制应当做出全面解

读。”李广宇解释说，立案登记制或者

说“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并不代表

人民法院对任何一个起诉都要照单全

收。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立案阶

段能够审查清楚的，就应当作出不予

立案裁定。

对民告官案法院须接诉状

新行政诉 讼法增 加 有关 行政 机

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制度，司法解释

针对这一新制度作出两项规定:明确

行政 机关负责人包括行政 机关 正职

和副职负责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的，可以另行委托1名至两名诉

讼代理人。

李广宇告诉记者，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庭应诉，是我国行政审判法官和行政

机关（主要是政府法制部门）一起实践

探索出的经验，其实施效果值得肯定，

比如能够有效解决告官不见官问题。

“实践中曾出现，有的原告到庭

发现县长坐在被告席，当场提出撤诉，

说县长都来了，气就消了，打官司争的

就是一口气。”李广宇认为，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可以增强行政机关依

法应诉意识，提高依法行政观念。行

政机关负责人通过出庭，可以更直观

地了解本机关行政执法水平，有利于

实质性解决纠纷。

他表示，要求每一个案件都由行

政机关负责人亲自出庭，或者都由正

职 负 责人 出庭 应 诉，不 可能 完 全 做

到。司法 解 释为 使 这 项 制度 真 正 落

地，明确行政机关负责人包括正职、

副职负责人。副职负责人往往具体分

管某个执法领域，其出庭的实际效果

并不亚于正职负责人出庭。

李广宇说，行政诉讼法规定，当事

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限额是1名至两名，

如果把行政机关副职负责人出庭作为

行政机关诉讼代理人，就只剩下1个名

额，这1个名额往往由行政机关工作人

员出庭，使得律师没有出庭机会。十八

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行政机关

要普遍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司法

解释明确可以另行委托1名至两名诉讼

代理人，能够保证律师出庭应诉，更好

地发挥律师在行政诉讼中的作用。

告官必见官民告官实打实

维持改变复议机关同当被告

司法解释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请求人民法院—并审查行政诉

讼法第53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

在第一审开庭审理前提出；有正当理由

的，也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出。规范性

文件不合法的，人民法院不作为认定行

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在裁判理由中予

以阐明。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应当

向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

议，并可以抄送制定机关的同级人民政

府或者上一级行政机关。

李广宇介绍，明确请求一并审查规

范性文件属于行政诉讼法有具体的诉

讼请求，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规范性文件俗称“红头文件”，修

改行政诉讼法时顺应社会呼声，规定在

对具体行政行为提出诉讼的同时，对规

范性文件可以一并请求审查。但是对规

范性文件的审查也要有一个全面正确

的解读：这不代表就可以对抽象行政行

为一律直接提起诉讼。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请求一并

审查的规范性文件限于规章以下，不包

括规章。因为规章以及规章以上的行

政法规都受立法法调整，属于广义概念

上的法律，是立法性行为，不是具体行

政行为。

李广宇说，按照行政诉讼法和司法

解释的规定，法院首先要审查规范性文

件的合法性，认为不合法的，不把其作

为认定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司法

解释进一步规定，法院可以在判决书中

阐明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即直接认定

其合法还是不合法；还可以向制定机关

提出处理建议，并且可以抄送制定机关

的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行政机关。

李广宇表示，法院不能直接撤销不

合法规范性文件、确认其无效，是因为

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要由有权机关依

照法定程序进行，法院向有关机关提出

处理建议，体现了权力分工原则。

              （来源：《法制日报》）

规章以下红头文件可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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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宪法不可不知的八个常识 依法信访 共筑和谐

国务院《信访条例》实施十周年

“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规定，复议

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

为的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

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实践中，这

一制度带来一些负面效果。”李广宇透

露，复议机关怕当被告，倾向于尽量作

出维持决定，行政复议功能大打折扣。

为此，司法解释明确，复议机关决

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

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以

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确定案件

的级别管辖。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原行

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一并审查复议程

序的合法性。

原行政行为被撤销、确认违法或者

无效，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应当由作出原

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因

复议程序违法给原告造成损失的，由复

议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对追加被告、举证

责任、判决方式等也作出相应规定。

“复议机关无论维持还是改变原行

政行为，都不能逃脱当被告，这一新制度

会带来一些困惑。”李广宇解释说，因为

法院所要审理的对象原来只有一个，现在

出现了双被告、双行为，到底应当审哪个，

还是平均分配两个都审，判决如何判等

等，都需要司法解释作出更进一步设计。

他表示，现在的设计倾向于主要以

审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为主，同时对复

议决定的程序合法性作出审查，因为没

有必要实体上独立再对复议决定做审

查，因为它与原行政行为一致，处理结

论也一致，完全可以当成一个整体作出

合法性审查。

此外，两个机关共同承担举证责任

分配，也可以商量后由一个机关具体承

担。复议程序合法性的举证，应当由复

议机关独立承担，因为原行政行为机关

没有涉足复议决定的作出，一起承担举

证责任不公平。至于赔偿责任，坚持原

处分主义和复议程序独立性相结合作

出分配。


